
1

(hm²) (%)

R

59.25 16.65%

R2 27.25 7.66%

R2+C1 + 32.00 8.99%

GIC

13.35 3.75%

GIC1 0.33 0.09%

GIC2 1.89 0.53%

GIC5 11.13 3.13%

C
60.25 16.93%

C1 60.25 16.93%

M
10.93 3.07%

M0 10.93 3.07%

S

126.86 35.66%

S2 123.46 34.70%

S3 3.15 0.89%

S9 0.25 0.07%

U

2.31 0.65%

U1 1.68 0.47%

U9 0.63 0.18%

G

77.44 21.76%

G1 66.90 18.80%

G1+GIC + 1.25 0.35%

G1+GIC+U + + 0.36 0.10%

G1+C + 0.60 0.17%

G1+S3 + 0.45 0.13%

G4+GIC + 4.93 1.38%

U1+G1 + 2.95 0.83%

- 5.39 1.52%

355.78 100.00%

E
9.50 -

E1 9.50 -

365.28 -

2

XX

1 80 6 6

2 80 6 8

1 60 6 6

2 60 6

3 60 6 6

4 40 6

1 50 6

2 40 6

3 35 4

4 40 6

5 4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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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的规定，以及前海规划编制相关要求，我局拟对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展示。现通告如下：

一、公示地点：

1、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网站/通知公告栏目http://qh.sz.gov.cn/

2、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信息公开栏目http://pnr.sz.gov.cn/

3、深圳市前海管理局e站通大厅（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月亮湾大道交汇处南侧前海深港合作区e站通）　　

二、公示时间

本次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公开展示时间为30个自然日，自2021年3月13日至2021年4月11日。

三、公众意见征询

（一）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提出意见或建议。提出意见或建议，应填写“公众意见征询表”，在展示地点及展示网站

均有“公众意见征询表”供市民领取或下载。

在公示意见收集截止日期（2021年4月11日）之前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1、至深圳市前海管理局e站通服务中心提交书面材料；

2、将书面材料以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qhgjc@qh.sz.gov.cn。

（二）个人反馈的，请附上个人地址、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联系方式。

（三）多人共同反馈的，需委托一人处理意见反馈相关事宜，并附上每个反馈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地址和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地

址、联系方式。

（四）单位反馈的，请附上单位法人、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地址、联系方式。

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展，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附件：

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文本

2.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图表

3. 公众意见征询表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联系人：魏工

联系电话：0755-36667520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文本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

草案

（文本、图表）

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01）、《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2011）、《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暂行

办法》（2011），制定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以下简称本规划）。经初审同意，现予以公开展示。公开展示期间，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可以规定形式向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提出对本规划的意见或建议。本规划包括文本及图表两部分。

（1）文本：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控制条文。

（2）图表：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图及附表。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二〇二一年三月

1 总则

1.1 本规划适用范围为：整个桂湾片区（含前海石公园双界河水廊公园段、前海石公园桂湾滨海段），范围面积约365公顷（其中桂湾片区322公顷，前海石

公园双界河水廊公园段、前海石公园桂湾滨海段43公顷）。

1.2 本规划的图表与文本内容共同构成所在片区法定规划的法定文件。其中文本的“下划线”部分及附表1（备注内容除外）为强制性内容；文本中的图纸

为示意性，不具有法律效力。

1.3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合规划》（以下简称《自贸区综合规划》）及

其它经批准的专项规划。

1.4 本规划内的土地利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非法定性内容除外）。本规划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

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1.5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9版）及修订文件（以下简称《深标》）确定。

1.6 本规划范围内编制下层次规划及城市设计，必须以本规划确定的规划要求为依据。

1.7 本规划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负责解释；若需修改，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1.8 本规划自前海管理局签发之日起施行。即日起，该片区原有的开发单元规划自行作废。

2 发展目标

2.1 本规划片区的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宜居宜业、保持24小时活力的国际金融城。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吸引金融企业总部、金融科技领军型企业集聚，采用“深港共建、业界共治、深港共享

”模式，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和全球总部中心，打造深港金融机构集聚地和深港金融创新承载平台。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桂湾片区包含6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一、二、三、四、五、六）。在开发单元内的开发建设必须满足本开发单元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

，其具体用地开发强度等指标，以规划主管部门最终审批通过的详细规划为准。

3.4 在空间布局上，开发单元内的建筑功能、空间尺度均应与周边地块相协调，营造宜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交通联系上，应提高进入绿地广场、滨海公园和水廊道

公园的可达性，实现城市与海湾的空间联系；在地下空间利用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前海湾综合交通枢纽的连接。

3.5 本规划所确定的街坊、地块界限，在下一步规划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街坊或地块进行合并、细分。

3.6 本单元规划用地性质指“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

4 人口规模与开发强度

4.1 规划片区内规划居住人口规模约11.1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16.5万人。

4.2 规划片区内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918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172万平方米（为地下商业和停车库面积，不包含地下车行联络道、地下慢行系统、轨道

站点等），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37万平方米。

4.3 规划确定的各地块容积率详见图表中的“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5 公共设施

5.1 规划片区内公共设施的等级、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5.2 规划片区内主要的文化设施有未来音乐中心一处，位于02-01-01地块，用地规模约1.9公顷。主要的教育设施有国际学校一所，位于06-01-02地块；九年一贯制学

校三所，位于04-01-02、04-03-01、05-01-06地块；小学一所，位于05-01-05地块；幼儿园七所，位于03-03-01、03-04-03、04-01-01、05-01-02、05-01-04、

06-02-01地块；教育设施（不含幼儿园）总用地规模约11.13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8处，分别位于01-02-15、02-05-12、03-01-01、03-05-01、04-08-02、06-01-02、06-02-03和06-04-04地块，结合公园绿地以及部分

学校设置；设置消防站（特勤）一处，位于06-04-06地块，用地规模6259平方米。

6 道路交通

6.1 规划片区内交通设施的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6.2 规划片区内道路系统的位置、等级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表2），此表内容可视规划片区实际情况增减。

6.3 本规划现状有轨道1 号线、轨道5号线、轨道11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21号线、轨道28号线、穗莞深城际线、港深西部快轨、深惠城际线、深珠城际线、深莞城际

线、预留轨道线、预留高铁通道经过，上述规划轨道以地下敷设形式建设。规划轨道具体线位及站位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6.4 在保证单元路网密度、道路面积、交通组织顺畅、通行能力前提下，街坊内支路可根据具体规划、景观风貌、建筑设计确定，但街坊对外联系的道路交叉口位置

不应调整，确需调整，应进行研究论证并按程序报批。

6.5 本规划片区内各地块主要机动车出入口不宜设置在主、次干路上，也不宜设置在行人集中与优先地区。

6.6 本规划片区的地面不宜设固定停车位。预留地下公共停车场6处，公共停车位3010个，且均为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其中，已批已建2210个，其余为预留停

车位。鼓励地下停车场划分停车分区，停车位配置数量应按《深标》配置，应配建不少于30%的机动车泊车位充电桩，且预留100%的机动车泊位充电桩条件。

6.7 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14处，均为非独立占地。

6.8 规划片区内规划一座加油站（06-05-09地块），用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

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是前海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形象标志性区域，本片区应进一步强化城区与滨海的轴线关系（前海深港合作广场、金融峡谷、通海绿廊等），对轴线两侧的

塔楼秩序进行形态引导，形成中间高、两边低，建筑高度从TOD核心区向前海湾和水廊道逐级降低的空间形态秩序，展现本规划片区世界级、高密度的活力金融创新区

的城市形象。

7.2 规划片区内滨海岸线、双界河水廊道公园、听海大道、梦海大道和前海深港合作广场作为本片区核心的城市建筑景观界面，是体现国际性城市景观的主要观光带

、也是构成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沿线整体建筑界面的协调与统一。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位于前海深港合作广场中轴线的开发单元四的08街坊和09街坊

（04-08-01、04-08-03和04-09-02地块）和环湾滨海地区（01-01-01和02-01-01地块）。

7.3 规划片区内前海深港合作广场、重要的线性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时尽可能形成连续街墙，提高贴线率，形成有围合感的高品质、连续性街道空间。

沿街底层建筑宜以小型商业、文化和生活类服务业为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倡在建筑和人行通道之间设置独立的步行活动区域，可作为室外餐饮、公共休憩等

用途，创造更多的街道生活空间，避免沿街道出现停车场或不具任何展示的橱窗以及无任何活动发生的实墙和绿地。

7.4 规划片区内需要展现海城融合、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的空间形态。沿前海湾和水廊道的滨水建筑高度以小于60米为主，不宜超过80米，环湾低密度开发，打造自

然与文化交融的滨海活力区；在TOD地区集中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簇群，形成规划片区主要的天际线形态。

7.5 听海大道、梦海大道和前海深港合作广场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利用立面虚实比塑造建筑风格，强化场地的风貌塑造。建筑裙房立面应该创造丰

富的视觉趣味的同时应该协调有序，形成有趣的街道空间。除首层商业开放橱窗之外，公共空间周边的裙房立面推荐以石材为主。位于轨道站点或者开放空间周边的重

要高层建筑群组，鼓励建筑色彩及材质有所创新，形成多元的建筑风格特色。

7.6 规划片区的步行系统从竖向标高上可以分为地面、空中、地下三部分。其中，地面步行系统应结合道路系统的建设，空中步行系统以二层连廊、过街天桥和跨街公

园为主，地下步行系统以轨道站点、地下公共通道及地下商业街以为主。

（1）地面步行网络：应保障各等级路网的步行交通空间，并与各地块、滨海公园、水廊道公园和前海深港合作广场的步行网络顺畅衔接，最大限度节省步行距离，形

成集通勤、休闲、健身等多种功能的步行系统，串联常用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2）空中步行系统：结合前海深港合作广场方案强化中轴线的步行连续性；同时，加强临海大道、月亮湾大道、桂湾一路和滨海大道两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

区之间、城区与公园之间的紧密关系。连廊宽度的设置应配合商业设施及小品、绿化，并提供社交和观景的空间。要求除本规划确定外，还可以在有必要设置行人过街

通道的地段修建过街天桥或跨街公园，并设置相关标识。

（3）地下步行系统：建议对轨道站点周边地区实现地下空间连通，有利于地下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地上、地下车行与步行交通一体化发展。

7.7 规划片区重要的公园绿地包括前海石公园（桂湾滨海段）、前海石公园（双界河水廊道公园段）和前海石公园（月湾河水廊公园段)。重要的公园绿地与城市之间

采用建立视线通廊、景观通廊或步行通道来加强联系，结合规划路网、林荫大道和步行道形成相互联系的通道，强化滨海公共文化设施和高层建筑对片区整体城市空间

的塑造。

7.8 规划片区主要的公共空间包括前海石公园（桂湾滨海段）、前海石公园（双界河水廊道公园段）、前海石公园（月湾河水廊公园段)、铁路公园、通海绿廊、精品

活力谷、金融峡谷以及前海深港合作广场中轴线，其中，02-01-06、02-02-06、02-03-02、04-01-05、06-04-01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01-02-09、01-05-02

、02-04-05、02-04-06、02-05-07、02-05-08、04-07-02、06-03-05、06-05-04等地块为复合型公共空间。

8 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 规划片区内前海石公园（桂湾滨海段）和城市客厅共同构成“深港广场”，是桂湾片区重要的城市轴线和公共空间，融合深港文化元素，汇集公共交往、创意休闲

等功能。其中，深港广场（城市客厅段）约有5.1万平方米的建筑规模（均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建筑主体高度不超过24米，上述规模为建议值，具体根据方

案设计确定。同时，利用景观廊道、道路绿化等带状绿地与深港广场开放空间和水廊道相互渗透，并按宜人的步行尺度划分公园绿地、广场绿地、道路绿带，构筑多样

性的绿地系统。

8.2 前海石公园（桂湾滨海段及双界河水廊道公园段）的建筑面积共计4万平方米，均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上述规模为建议值，建筑总量不超过前海石公园总

规模上限的基础上可在各段落间调整，具体根据方案设计确定。其地上建筑安排应结合公园进行一体化设计，与公园整体景观效果协调统一。

9 地下空间

9.1 规划片区的地下空间包括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和一般开发区域。规划片区内轨道站点周边200米范围内地块的地下空间为高强度开发，主要功能为轨道交

通设施、地下商业、配建停车库、地下人行通道等，并与周边地块地下开发相连通；其余地块为中强度开发，主要功能以配建停车库为主。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

域位于01-02街坊、01-05和04-07街坊、02-02街坊、02-04街坊、04-08和04-09街坊，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内现有三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前海湾站、鲤鱼门站、桂湾站。这些站点及周边区域为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通过地下通道、商业街串联，形成以

交通、商业、展示、停车等为主的大型地下综合服务功能。

9.3 根据主导使用功能，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是以商业、停车等为主的综合功能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是以停车功能为主的一般功能区。未来发展到一定阶段

时，经专题研究认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确实可以调整为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的，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要求的前提下，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调整功能。

9.4 地上与地下空间的连接通道、地下空间内的联系通道以及下沉广场等设施，其位置、竖向和宽度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需要在下一层次规划中确定。

9.5 地下空间设计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

10 “五线”控制

10.1 本规划已落实各类市政、交通设施的控制要求，规划应严格按黄线、橙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的要求控制。

10.2 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的地区为生态控制区，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进行的建设必须符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

11 市政工程

11.1 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预测各类市政工程需求量，高标准配置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套设施。按照经济可行的原则积极运用节能减排、资源

循环利用的相关方法和工程措施。市政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11.2 规划区各市政专业预测需求量:

    （1）规划区内预测最高日给水量为8.66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7.94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2.12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55.38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17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3072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约1.2万标准立方米；预测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为1259吨。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80吨/日。

11.3 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类型、规模等详见“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表3）。开发单元控制区内未涉及的居住区级以下市政设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的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号加（）

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11.4 市政设施控制范围及保护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高压电缆线路敷设于电缆综合沟、电缆隧道和综合管廊内。

3 用地布局与土地利用

3.1 本规划所规划的用地性质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C）、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GIC）、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

U）、绿地与广场用地（G）、白色用地（-）、其他用地（E）等，各地块用地性质详见本规划图表的规定。

3.2 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桂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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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²
m²

2233094 1216690 0 405000 270148 234550 0 106706

2026319 1323729 0 246770 210460 160000 0 85360

543460 90000 402000 0 32500 0 0 18960

1677959 1046220 53357 295000 100872 50000 0 132510

1692331 224300 1073265 48670 92517 26250 0 227329

1010040 0 246800 0 9000 0 705600 48640

9183203 3900939 1775422 995440 715497 470800 705600 619505

（2）规划区东侧自北环大道、沿月亮湾大道，现状有敷设一根DN600上游天然气长输管线（9.2兆帕），一根DN800天然气高压临时管道（4.0兆帕）及一根

DN300天然气次高压管道（1.6兆帕），局部路段穿越本规划区。上游天然气长输管线为大鹏LNG有限公司所属的大鹏LNG深圳支线，主要为前湾电厂供气；

天然气高压临时管道主要为区内南山电厂供气；次高压管道自留仙洞门站向南油调压站供气。

（3）次高压管道：规划对月亮湾大道DN300现状次高压管道实施扩容，管径增大至DN500。次高压管道与建筑物外墙之间的水平净距应严格按照《城镇燃气

设计规范》（GB50028-2006）执行。

（4）上游天然气长输管道：上游天然气长输管线不属于城市燃气输配系统，不在本次规划范畴内，但为了表述系统的完整性，本次规划仅表述现状的相关

内容。依据《深圳市天然气高压管网规划》规划要求“大鹏LNG管线前海段以及满足近期需求的天然气高压管线降压到次高压、中低压或去功能化，改作它

用或废除”。 在实现降压、去功能化或废除前，管道周边不宜建设学校、幼儿园、医院、文化设施等，用地建设、管理应根据《市安委办关于印发涉及油

气管线等危险化学品场所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工作指引的通知》安办[2019]2号）文件，先行开展安全评估，确定安全防护距离并进行用地控制。

11.5 按照《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高标准推动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

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落实深隧工程中郑宝渠预处理站和关口渠预处理站等防洪排涝设施，收集污水、初雨水、涝水保证前海水安全。落实蓝线规划保护 

“双界河”和“月湾河”水系生态。落实基本生态控制线，强化对周边区域的雨水渗、滞、蓄、净化功能。

11.6 规划区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前海片区污水排向南山水质净化厂。

11.7规划区采用220/20千伏的供电模式，规划电源由区内现状220千伏兴怀变电站和规划220千伏桂湾2#站、桂湾4#站联合供应。其中，220千伏桂湾2#站为

附建式，规划容量均为4×75MVA；桂湾四站为独立占地户内GIS式，规划容量为4×150MVA，占地面积6818.71平方米。为满足轨道交通用电需求，规划新增

1座220千伏轨道交通变电站，位于一单元01-02-15地块，主变容量为2×50兆伏安，建筑面积按4000平方米。区内新建电力线路均以电缆形式敷设，高压电

缆线路主要沿听海大道综合管廊和桂湾一路、怡海大道现状电缆隧道敷设，沿道路东侧、南侧人行道或绿化带布置中压电缆沟，主要断面规格为1.4米

×1.4米、2×1.4米×1.4米。

11.8 规划区气源以天然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为辅。天然气主要由迁建南油区域调压站和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联合供给，形成一张网、多气源的天然气输配

系统，与周边管网互联互通，保障供气安全。

11.9 规划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基于转运负荷极高、本片区城市环保要求较高及配套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情况，附建式垃圾转运站的建筑面积控制为480平

方米，在实际建设时应确保相应配套面积满足本条要求。

12 开发单元管控

12.1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各开发单元的建筑规模详见 “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表4）。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的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号加（

）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13 管控通则

13.1 土地利用

（1）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依《深标》相关规定，地块可适度兼容部分指定的其它用地性质，本规划中用地的混合使用应依据《深

标》相关规定。

（2）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控制与引导，本规划已经衔接和落实已建项目，现状已建的合法建筑与本规划规定不符的，可继续保持其原

有的使用功能。

（3）本规划所确定的配套设施，若安排在土地利用权已出让的地块内，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依法收回土地利用权。

（4）本规划图表中白色用地的控制指标均为建议性指标，当白色用地需确定具体用地性质和建筑规模时，应进行研究论证并按相关程序审批。

（5）本规划按照规划编制时所使用的地形图及地籍权属、并参照现场情况划分地块并测算地块面积。

（6）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确实的用地红线，在下层次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

并或细分。

（7）地块边界合并或细分后，原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配套设施和适建建筑可重新布局，但各类用地性质的建筑总量、占比和建筑界面控制等应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8）本规划所划定的单元边界，是确定单元内各项规划指标及管理要求的基础条件，原则上不能调整；若在实施时确需调整，应对单元及相关周边地块的各项规划指

标、管理要求一并调整，并按相关程序报批。

（9）本规划内所有建筑的地下空间不得突破宗地范围。

13.2 开发强度

（1）为集约利用土地，居住及商业等用地的容积率不宜少于本规划图表确定的容积率的80%。

（2）本规划执行过程中，地块容积率的确定须同时满足工程地质安全等相关规定。

（3）本规划中确定的地块用地面积，因地块合并、细分或调整发生变化时，应保持地块总建筑面积及配套设施规模不变，并对地块容积率作相应调整。

（4）本规划中对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容积率不予规定，其开发强度应参考片区城市设计控制指引，并考虑片区总体三维形态秩序来推敲体量，并按照国

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确定。

（5）本规划中单元确定的建筑规模，在编制单元详细规划时须严格遵守。如确需调整，应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履行相关修订、审批程序。

13.3 公共设施

（1）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按照实位和点位两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中公共设施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3）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公共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行合理

的微调。

（4）本规划中公共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单元内社区级公共设施，应在下层级规划编制中，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标准配置。

（6）单元内以点位控制的公共设施，在保证建设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其具体位置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7）本规划中准公共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主要类型包括前海政务e小站、员工食堂、健身房、小型会议厅、诊所、小型博物馆或者社区图书馆

12.2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各开发单元的配套设施规模和位置详见“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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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区公共用途。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鼓励使用商业指标进行落实，并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8）本规划所规划的独立占地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用地（其中包括已建成的招拍挂出让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用地），已

注明容积率、设施规模的，或备注说明中采用 “现状”、“依据政府批件”等表述的，在原有用地性质不变，且满足建筑、消防等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因分别增加相

应的管理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等公共利益建筑面积，导致地块容积率、设施规模、设

施建筑面积、备注说明等与法定规划表述不一致的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9）本规划所规划建设用地中已附设有管理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在原有设施类

型不变，且满足建筑、消防等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因落实现行《深标》等规定，分别增加相应的管理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

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公共利益建筑面积，导致地块容积率、设施规模大于法定规划的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10）本规划中确定的经营性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等），根据城市发展需求以及满足相应规范的前提下，经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可将用地调整为公

共设施或市政设施用地，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13.4 综合交通

（1）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按照实位、虚位、点位三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中交通设施、轨道交通线位、车站、停车场和车辆段，其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

（3）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行合理的微

调。

（4）本规划中交通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单元内以虚位或点位交通设施，在保证用地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其具体位置及界线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6）本规划中以点位控制的交通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街坊范围内调整；在地块出让以

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调整。

（7）本规划中的公共停车场为空间预留和数量建议，以点位控制，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在经过交通论证后，可对其具体位置和规模进行优化调整，按需配置

。

（8）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支路网设计。

（9）本规划应根据片区功能定位及布局要求，构筑适宜的慢行系统；此外，有条件的道路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同时鼓励在大型公园、河道两侧、公共绿地以及环

境优美地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所有慢行系统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

（10）本规划内街块内部道路控制线的位置以虚位控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其线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保证所在区域各地块间交通能有效衔接

的前提下对线型做适当调整。

13.5 公园绿地

（1）为集约高效利用土地，本规划所确定的公园绿地，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其地下空间可兼容轨道、地下道路、市政设施等公共类地下设施，地面可设置必要的

附属设施，但不应对景观联系、慢行系统等公共活动产生阻隔，并进行景观化处理。

13.6 地下空间

（1）本规划中划定的鼓励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的区域，可在道路、绿地下方布局商业空间，其指标来源于两侧经营性用地，如出现该情况时，须按照相关程序报

批。

（2）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对街坊内地块进行合并，应进行地下室整体开发；若对街坊内地块进行细分，则应保证地下空间的互联

互通，实现地下空间的共享。

（3）本规划中预留5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建筑面积，该部分面积可结合道路、绿地下方空间以及因地下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空腔空间等。按相关程序

进行出让。

（4）用于连接已设定产权地块的地下空间（包括道路和绿地下方的空间、地下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空腔空间等），其建设的具体规定应符合《深圳

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

13.7 市政工程

（1）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按照实位和点位两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内的市政廊道及管网数量以专项规划为准。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进行调整时，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3）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在符合相关规范前提下，为满足功能和空间布局等要求，以发展立项为准，对适当调整建设规模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4）本规划中市政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本规划中以点位控制的市政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街坊范围内调整；在地块出让以

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调整。

（6）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市政支管系统设计。

13.8 “五线”控制

（1）本规划内“五线”不得减少或取消。

（2）本规划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必须严格依据“五线”的相关规定执行。

13.9 规划实施

（1）单元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开发模式。各单元内部经规划国土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开发主体联合开发。

（2）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如明确作为近期不开发用地（含公共设施），在有利于提升城区品质、活力及服务水平的情况下，均可按相关程序作为短期利用或临时用地

。

附录  名词解释

1、 强制性内容

法定规划实施中必须控制的规划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公共绿地、配套设施、“五线”及其它控制要求等内容，是对法定规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

2、 引导性内容

法定规划中除强制性内容以外的指标、要素、要求等内容。

3、 街坊

由城市高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铁路、自然边界及其它边界等围合形成的具备主导城市功能或特色的范围，街区由街道和地块组成。

4、 地块

一个连续的区域，并可辨认出同类属性的最小的土地空间区域，一般小于5 公顷。

5、 用地性质

地块按《深标》划分的土地利用的类别。

6、 用地面积

地块的面积。

7、 地块边界

地块的空间范围线。

8、 单元主导功能

规划控制单元主要的用地性质；原则上以该单元内某类性质（按《深标》大类划分）的用地面积占总用地的比例大小来确定，并按所占比例从大到小排列，以“、”相

连，一般不超过四类。

9、 某性质为主导的用地

规划控制单元内，某类性质（按《深标》大类划分）占主导地位的用地，原则上以单元内建筑规模占总建筑规模50%以上的用地之性质来确定。

10、 容积率

一定地块内，地面以上总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值。规划中所提容积率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特殊情况下可定控制区间。



11、 单元建筑规模

规划控制单元内总建筑面积（不包括配套设施）及各功能（居住、商业、工业、物流仓储等）单项建筑面积。

12、 居住人口

居住在住宅、商务公寓和宿舍中的人口，不包括在旅馆等其它建筑中居住的人口。规划中所提居住人口数量为允许居住的最大人口数量，即须小于或等于

。

13、 就业人口

16 周岁以上，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或经营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

14、 配套设施

包括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等。

15、 准公共服务设施

准公共服务设施是面向未来金融商务人群、企业、游客的服务配套。主要类型包括前海政务e小站、员工食堂、健身房、小型会议厅、诊所、小型博物馆或

者社区图书馆等社区公共用途。鼓励使用商业指标，以附形式，并设置独立出入口。

16、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公交驿站除包括首末站功能外，还兼旅游巴士站等功能。

17、 建筑高度分区

是指规划内某特定区域内所有建筑物室外地坪起到其计算最高点不得超过的最大高度限值。有关建筑物高度的计算方法遵照《深圳市建筑设计技术经济指

标计算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18、 公共空间

是指具有一定规模、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并提供休闲活动设施的公共场所，一般指露天或有部分遮盖的室外空间，符合上述条件的建筑物内部公共大厅和通

道也可作为公共空间。

19、 五线

是指城市蓝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城市橙线和基本生态控制线。

20、 城市蓝线

根据《深圳市蓝线规划》，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

21、 城市黄线

根据《深圳市黄线管理规定》，城市黄线是指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控制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和公共安全

设施、轨道线、高压走廊等）用地的控制界线。

22、 城市橙线

根据《深圳市橙线管理规定（草案）》，城市橙线是指为了降低城市中重大危险设施（含现状的和规划新增的）的风险水平，对其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和

建设活动进行引导或限制的安全防护范围的界线。

23、 基本生态控制线

根据《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基本生态控制线是指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生态保护范围界限。

24、 实位控制

是指对规划中独立占地的地块，其地块的位置、容积率、设置要求作出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予更改的规划控制方法。在法定文件的图表中用实线划定。

若特殊情况必须更改的，必须经过相应调整、论证及审查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25、 虚位控制

以下两种情景应采用的控制方法：

（1）规划中对 “五线”进行了深化及局部微调的，在技术文件的图纸中用虚线划定。

（2）街坊内部道路控制线。

26、 点位控制

是指规划中在确保设施功能和规模的前提下，某些附建的配套设施结合相邻地块开发或与其它项目联合建设，不独立占地的规划控制方法。在法定文件的

图表中以图例标注。

附表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的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号加

（）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